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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尹彦鑫 报道
本报5月6日讯 近日，黄岛警方从

云南边境地区抓回在逃人员邵某某，至
此，一个以葛某某、于某某为首的黑恶团
伙6名成员全部被抓获，邵某某被依法
刑事拘留，葛某某等5人已被检察机关

批捕。
去年8月份，黄岛公安分局琅琊派

出所接到辖区居民老于报警称，怀疑其
儿子于华（化名）被人诈骗3万元。据老
于说，当时几名陌生的青年男女到他家
要钱，说于华借了他们的钱，并拿出多张
借条和收条，数额共计3 . 5万元，让老于
替儿子还债。由于有的借条日期有修改
痕迹，有的收条也没有写收谁的钱，老于
一开始不同意还钱，但几名青年男女说
不还钱就要强行将于华带走。最终，老于
迫于无奈东挪西借给了对方3万元。但
是后来老于发现，于华虽然写了借条，但
他却未得到分文借款，于是向琅琊派出
所报警。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于华借款涉及
多人，疑似遭遇“套路贷”，民警进行了缜
密侦查，最终锁定了葛某某（男，26岁，青
岛西海岸新区人）、于某某（女，28岁，青
岛西海岸新区人）等人，并于今年2月一
举将其中5人抓获，而邵某某则闻风潜
逃。办案人员持续跟踪调查，发现邵某某
潜逃至云南边境地区。在邵某某企图潜
逃境外时，民警赶到边境地区将其抓获。
警方查明，去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

刘某在网吧和于华结识，他看于华比较
老实，就以两人共同承担借款为由，骗于
华向葛某某等人借款，写下多张借条和
收条，但所借的钱却被刘某等人均分，于
华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葛某某、于某某等

人见于华很老实，容易相信人，就以替他
还借款为由，让于华打了多张收条，合计
3 . 5万元。其间，为从于华身上榨取更多
的钱，葛某某等人企图以于华的名义办
理购车贷款和网贷，但由于多种原因没
有办成。
2018年8月12日，葛某某等人让于

华还钱，但于华无钱可还。为逼迫于华还
钱，葛某某等人当日将于华非法拘禁长
达10余个小时。见于华实在没有钱，葛
某某等人就拿着收条和借条找于华父母
要钱，最终得手3万元。
葛某某等人的“套路”最终被识破，

他们也先后落入法网。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半岛记者 李珍 尹彦鑫 通讯员
李景胜 报道

本报5月6日讯 4月18日下午，
黄岛法院两位执行法官从青岛出发，
行程近4000公里，从黄海之滨来到新
疆腹地，承受住各种压力，克服被执行
人不配合、水土不服等一系列困难，多
方协调，终于在几天之内将81台大型
设备安装完毕，成功运回。4月28日下
午，随着最后一辆满载纺织设备的大
货车驶进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大
门，这起标的额达700余万元的纺织
设备执行案顺利执结。
两年前，新疆某纺织有限公司以

每台9万元的价格从青岛某科技有限
公司购买了81台喷汽纺织机械设备，
双方约定，先支付定金138万元，余款
后付。两年多过去了，因纺织公司经营
问题，余款一直未付，供货方青岛某科
技有限公司无奈向法院起诉。案件经
黄岛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合同，双方
互返定金和设备。判决生效后，青岛某
科技有限公司已将定金138万元准备
好，并打到代理该案的律师事务所账户
用于向新疆某纺织公司返还，但是对方
却迟迟不能返还设备。青岛某科技有限
公司遂向黄岛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月18日，黄岛法院执行局干警

李景胜、李同良前往新疆执行此案。当
天下午，从青岛乘坐飞机，飞行了9个
多小时后到达了乌鲁木齐。飞机抵达
时，是当地时间凌晨3点，两人稍事休
息，天刚亮就租了一辆车，历时近5个
小时赶到被执行人所在的新疆塔城地
区沙湾县。
两名执行干警在4月19日中午到

达新疆沙湾县后，即与当地法院执行
局取得联系。李同良告诉记者，因被执
行人在沙湾县法院还有其他执行案
件，在与当地法院执行局承办法官研
究了协助执行具体方案后，又联系了
公司负责人，约定第二天上班时间一
起协商解决此案。

4月20日上午，被执行人提出当前
最大的问题是工人的工资和社保欠费
问题，部分工人不断到公司要钱并到当
地人社局上访，执行设备要先把职工问
题妥善处理。
两名执行干警与当地法院、人社局

及双方当事人协商后达成协议，因申请
执行人同意138万元返还定金中先汇
款37万元到沙湾县法院账户，此款专
门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和社保费用。沙
湾县法院、当地人社局和被执行人公
司共同负责做好工人的思想安抚工
作，并协助黄岛法院执行人员确保机
器设备安全运出公司。
为了能尽快将机器设备拆卸装车

运出，李同良和李景胜坚持每天都早
早来到被执行人公司，不是在公司办
公室协调相关事宜，就是在公司车间
里解决拆卸装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机器设备多，车间空间小，装运工
作受到影响。在整个设备拆卸装运过
程中，两名执行干警全程监督协调，对
被执行人公司提出的线头包封、机针
拆卸等问题，及时反映解决。
据李同良介绍，这些设备的装车

难度很高，一辆车装8台设备，同一辆
车上的设备要临时焊接到一起，再焊
接到车辆上面，否则很容易在运输途
中出现磕碰等问题。经过3天加班加点
的工作，81台喷汽织机和配件全部装
车完毕。随后，车辆启程顺利返回西海
岸新区。

□半岛记者 孙桂东 通讯员 刘雁
飞 崔梦丽 报道

本报5月6日讯 近日，市南区检
察院办理的陈某与刘某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提请抗诉案，由市南区法院再
审改判。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
意见，再审后撤销了原审判决，驳回
原审原告刘某要求陈某交付房屋等
的诉讼请求。
2014年初，刘某与陈某签订《房

地产买卖契约》一份，约定：刘某购买
青岛市某处房屋，房屋总价款150万
元；陈某应于2014年5月底之前将房
屋交付给刘某；若不能按期支付购房
款或不能按期交付房屋，每逾期一日，
由违约一方向对方支付购房款万分之
一的违约金。
2014年9月初，刘某以陈某一直

未交付房屋为由起诉至法院，法院判
决陈某交付房屋并支付违约金。陈某
不服一审判决，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
回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该院承办检察官通过调查核实发

现，2014年4月的一天上午，先是案外
人孙某某向刘某转款140万元，紧接
着刘某又向陈某转款140万元，最后
陈某又将140万元转给案外人孙某
某，上述三笔转款从开始到结束只用
了短短的六分钟，且转款业务均由同
一家银行的同一柜员办理。在陈某、刘
某、孙某某三人之间进行的资金流转，
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过桥”资金使
用方式，在陈某与刘某之间不产生支
付后果。
在原审过程中，刘某仅提供了其

向陈某转款140万元的凭证，其目的
是通过截取转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制
造向陈某支付购房款的假象，实际上
陈某不想出卖房屋，刘某也没有出资
购买的意思。此外，审查中还发现原审
违反法律规定，剥夺陈某辩论权利，遂
依法向青岛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青岛市检察院向青岛市中级法院

提请抗诉后，中级法院指令市南区法
院再审。再审改判认为，陈某与刘某房
屋买卖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规定的
情形，应属无效，刘某依据该房屋买卖
合同要求陈某腾让房屋、支付占用费
及违约金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最终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刘
某要求陈某交付房屋等的诉讼请求。
市南区检察院维护了陈某的合法

权益，为其挽回了各种费用150余万
元。

□半岛记者 孙桂东 报道
本报5月6日讯 国家对失信被执

行人的信用惩戒着实让失信“老赖”举
步维艰，但是总有人铤而走险躲避失
信惩戒。五一假期期间，青岛铁路公安
处潍坊站派出所成功查获一名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案。
当时，民警在潍坊火车站进站口

进行实名制验票时发现旅客李某某在
进站验票的时候神色紧张，进站闸机
验证时多次过检失败。民警遂上前询
问，经查李某某使用的是他人的身份
证和火车票，民警便依法将其传唤至
派出所执法办案区进一步调查。经查，
李某某系失信人员，俗称“老赖”，因交
通出行受限便铤而走险，冒用了他人
的身份证件购买车票准备进站乘车。
李某某对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违法
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依法行政拘
留。
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
以下拘留：1、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
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2、购
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
证的。

分文未得还得“还贷”3万
黑恶团伙6成员布设“套路贷”还非法拘禁受害人10余小时，最终全部落网

黄岛法官远赴新疆执行，克服重重困难顺利执结标的额700余万案件

往返8000公里，执回81台纺织设备

大货车将喷汽织机和配件全部运回。（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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